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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全生产事故警示通报
（2018 年第 27 期）

深圳市安全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2018 年 8 月 31 日

一、事故概况

序

号

事发

区域
事发单位 事故地点

死亡

人数

所属

领域

事故

类型
事故概况

1 坪山区

深圳市泰富

华天峦湖置

业有限公司

坪 山 区 马

峦 街 道 天

峦 湖 二 期

幼 儿 园 工

地

1

房屋

建筑

业

触电

2018 年 8 月 24 日上午 7 时左

右，宿迁市赛羚装饰有限公司

工人曾某在经过天峦湖二期

幼儿园工地时因电缆漏电发

生触电，当场死亡。

2 龙华区

通 力 电 梯

（湖北）有

限公司

龙 华 区 圣

莫 丽 斯 小

区 A01-F

1

建筑

安装

业

机械

伤害

2018 年 8 月 27 日 16 时 40 分，

通力电梯（湖北）有限公司员

工马某在进行电梯调试过程

中，被电梯箱体与墙壁挤压，

后经 120 医护人员现场确认已

死亡。

备注：以上事故信息及概况均为初步调查情况，相关信息可能随着调查深入发生变化。

二、工作要求

1.请各区（新区）、各有关部门认真吸取事故教训，深

入查找工作中的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，采取针对性监管措

施，有效防范类似事故在本辖区发生。

2.请住房建设等部门及各区强化建筑行业的安全监管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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督促施工方严格落实主体责任，强化现场及周边的安全防护

和管控措施，督促作业人员严格按规范佩戴防护用具，严禁

违规违章作业行为，坚决遏制建筑业事故高发势头。

3.请各区（新区）在五日内将本期事故通报逐层传达至

辖区各个街道、社区及相关企业。

发：各区人民政府（新区管委会）、市安委会有关成员单位


